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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税是随着我国税收法制不断强化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税收行为。过去，纳税

人为了少缴税往往采用偷税的手段，但随着税务机关对偷税行为打击力度的不断

加大，纳税人偷税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很多纳税人开始寻求不违

法的避税。但什么是避税，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十分清楚。有的纳税人打着避税

的旗号行偷税之实；也有的纳税人实际上偷了税还以为自己是在避税。由于各国

一般都不在法律层面上给出避税的定义，所以人们对避税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什么是避税？ 

（一）避税与偷税 

各国的法律对偷税都是有界定的。例如，我国 《税收征管法》第 63 条和《刑

法》第 201 条都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

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但各国法律

一般都没有避税的定义，我国也不例外。不过，国内外的学术界对避税有自己的

看法，可以归纳为：避税是纳税人利用税法中的漏洞或不明之处，规避、减少或

推迟纳税义务的一种不违法的行为。可以看出，避税与偷税有两个本质的区别：

一是，避税并没有违反法律（包括税法和刑法），而偷税是以违反刑法（欺诈行

为）或违反税法（多列支出、不列或少列收入）为前提的，因而是一种违法行为；

二是，避税是纳税人通过改变经营行为或经营方式不让纳税义务发生，而偷税是

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通过篡改发票或账簿等手段隐瞒纳税义务。例如，

著名的维基百科（Wikipedia）对避税和偷税的区别就有类似的表述：“避税是纳

税人合法地利用税收制度为我所用，以便减少税法所要求其缴纳的税款的数量。

而偷税是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用违法的手段逃避税收。偷税一般要求纳税人向

税务机关弄虚作假，虚报或假报其经营情况，从而达到减少纳税义务的目的。”

美国华盛顿大学税收专家斯特温·Ｊ·赖斯教授也认为：避税的基本思想是安排

纳税人的经营活动以尽可能地避免税法的影响；这种在经营活动发生前的避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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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求决策制定者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须随时留意各种节税方案；避税的第一

要求是经营决策者要通晓税务，而不在于税务专业人员的税务技巧。
①

其实，在早期，人们对避税与偷税并不作区分。1860 年英国有一个诉讼案

（Fisher v Brierly),法官特纳（L.J.Turner）建议用偷税（tax evasion）来代表纳税

人合法地少纳税，而用“税收违法”（tax  contravention）表示今天人们所说的

偷税行为。而现代意义上“避税”和“偷税”的概念最早是从美国开始使用的。

1916 年 Oliver Wendell Holmes in Bullen v Wisconsin 案中使用了这两个概念，后来

英国也开始接受这两个概念。到 1950 年代，英国的学者和作者也开始使用“tax 

evasion”（偷税）和“tax avoidance”（避税）。但直到 1970 年代，美、英等国家

还有许多人将这两个概念混用，将合法的节税说成是“tax evasion”（偷税）。所

以为了防止误会，今天很多人还使用“合法避税”和“违法偷税”来强调二者的

区别。 

     （二）可接受的避税与不可接受的避税 

     从国内外的资料来看，人们有时还将避税分为“可接受的避税”和“不可

接受的避税”。前者是指纳税人不违反政府税收立法意图和精神的节税行为，如

通过调整经营行为以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后者则是指纳税人违反政府的税收立

法意图和精神、通过钻税法的漏洞和空白并以减少纳税为唯一目的的节税行为。    

在国外，有人又把“可接受的避税”称为“节税”（tax mitigation），而只将与

税收立法意图相违背的“不可接受的避税”行为称作“避税”。“避税”与“节税”

的上述区别首先是由经济学家在 1970 年代提出的，1986 年英国的 IRCvChalenge

诉讼案中也使用了这两个概念。 

   显然，税务机关反避税应当仅针对纳税人不可接受的避税行为。不过，在现

实生活中，二者之间有时很难划一道明确的界限，纳税人的避税行为是否是可接

受的，还要靠司法部门或税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三）避税与税务筹划 

目前人们对避税与税务筹划（tax planning）的关系也存在不同认识。有人将

税务筹划与“可接受的避税”划等号，也有人认为税务筹划就是避税的一种好听

的说法。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西蒙·詹姆斯在他的《税收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

在英国，“会计师们把避税称为税务筹划，以强调这种行为的合法性”。 
                                                        
① Steven. J. Rice, Introduction to Taxation, 1994 Edition,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Co.,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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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也认为，避税与税务筹划是一回事，人们很难在二者之间做明确的区分。

因为，“顺法”和“逆法”在现实中有时是说不清的。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在 2002 年下发《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2]208 号），规定新办的服务型企业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数

30%以上（含 30%），并与其签订 3年（后改为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经劳

动保障部门认定，税务机关审核，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和企业所得税。此文一下，很多企业注册成立咨询公司或信息公司，大量招

收下岗职工，同时享受优厚的减免税待遇，那么这种行为是避税还是税务筹划

呢？从顺法的角度看，这些企业确实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帮助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

业问题，企业的行为应当属于“税务筹划”；而从逆法的角度看，企业招收下岗

职工可能不是为了帮助国家缓解下岗职工就业问题，而完全是为了享受税收优

惠，减少纳税义务，其行为应当属于“避税”。可见，在实践中，有时确实不好

区分顺法的“税务筹划”与逆法的“避税”，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在二者之间划

一道分界线可能就比较武断了。 

二、避税的危害 

避税虽然不直接违法，但它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税收利益也有一定的危

害。这些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避税对国家税收收入造成的影响与偷税是相同的，它们都会减少税收收入，

损害国家的税收利益。特别是国际避税，纳税人在东道国从事经济活动，享受该

国的公共服务，但却将税收转移到其他国家，使后者得到经济利益。这就违反了

基本的税收“交换说”。早在 17 世纪人们就探讨国家课税理由的问题，当时比较

流行的看法是，纳税人向国家纳了税，同时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一定的公共服务，

就像人们在市场上花钱买东西一样。人们把国家征税的这种理由称为“交换说”。

时至今日，“交换说”也是人们对国家征税理由的一种通俗解释。从这个角度看，

一个经营者在甲国生产经营，享受当地政府的公共服务，甚至在当地污染环境，

但却要通过避税手段把其应在甲国缴纳的税款转缴到乙国，显然这是不公平的，

也是不符合“交换说”的。 

2.纳税人如果成功避税，其税负就会下降，这样就会造成从事同一经济活动

的纳税人避税者与非避税者之间税负不平，从而不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税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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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为，在国家财政资金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张三少交了税，那么李四就

要多交，也就是说，避税者会把自己的税收负担转嫁给其他纳税人来承担，这显

然是很不公平的。 

    3.如果一国避税环境宽松，还会诱使纳税人从事“税收有效而经济无效”的

活动，鼓励他们用减少纳税的办法来发家致富（即所谓“要想富，吃税务”），从

而扭曲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一国的税收制度应当有利于纳税人做到依法纳税，如

果税制设计漏洞过多或管理不严，使纳税人可以轻松地滥用法律以至绕开税法不

缴或少缴税款，那么这种税制就会诱使纳税人挖空心思地规避纳税义务，从避税

中获取经济利益，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上。 

三、国外对避税的态度 

从历史上，各国政府对避税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20 世纪早期，

人们普遍认为避税是纳税人的一种权利，而基于尊重个人权利的意识形态，西方

国家的司法界也都认为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不应进行限制，因而更不应

该进行反避税。例如，美国大法官汉德（Hand）在 1946 年曾经说过一段话：“法

院曾反复强调，纳税人安排自己的事务以尽量少纳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对，每

个人实际上都这么做，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大家的做法都没有错，因为没有人有

一种公共义务使自己支付比税法所要求的更多的税款。税收是强制性的征收，并

不是自愿的募捐，以道德的名义要求人们多纳税只能是不真诚的奢谈。”
②
1955

年英国的Radcliffe委员会在审查英国税收制度的报告中指出，避税并不意为着

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1966 年加拿大卡特(Carter)委员会在

一份报告里也指出，使用避税安排远不应当遭到普遍的批评和谴责。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避税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避税合法

但不合理或不道德的看法开始出现。例如，英国大法官邓宁勋爵（Lord Denning）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说过一句名言：“避税可能是合法的，但它并不是一种美

德”。从 1970 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对避税行为越来越重视。这是因为，在此之

前避税行为并不普遍，而且对政府的税收收入影响不大，但是从 1970 年代起，

避税行为开始猖獗，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公众对避

税的态度开始变化，最终导致这些国家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反避税法规。尽管避税

                                                        
② Steven. J. Rice, Introduction to Taxation, 1994 Edition,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Co., 1994.,pag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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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违法，但一些西方国家认为避税是纳税人滥用法律的行为，并开始在法律中

规定反滥用条款，即如果某一交易的全部或主要动机是为了避税，则此交易的形

式被认为是该纳税人滥用了使用这一形式的权利，对此税务机关可不予认可。此

外，还有许多国家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真实商业目原则”和“一般反避

税规则”（GAAR）等来反制纳税人的避税行为。由于西方国家对纳税人的避税行

为从放纵转向了抑制，因而避税行为并没有在这些国家泛滥成灾。 

四、我们应如何应对避税 

避税在我国一直没有生存和滋生的法律土壤，甚至在早期社会舆论把避税也

视为是一种偷税。但长期以来，我国税务部门一直把反偷税作为企业所得税管理

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对反避税工作却重视不够。这其中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

是过去企业的偷税问题远远比避税问题严重；二是，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情况下企

业的国际避税问题并不十分突出。但随着我国税收法制环境不断完善以及税务部

门对偷税行为稽查力度的逐渐加强，纳税人偷税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

下，放弃偷税而改走避税之路，就成为许多纳税人的一种理性选择。应当说，纳

税人放弃偷税而选择避税，是其在依法纳税方面的一种进步，也是我国税收法制

建设进一步完善的一个标志，因为毕竟偷税是违法的而避税是不违法的。当然，

这里所说的避税，是严格意义上的避税行为，纳税人打着避税旗号的偷税行为并

不在此列。税务部门对于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应采取何种措施？我认为应区分以下

两种情况。 

1.在税法存在明显漏洞的情况下，要抑制住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就必须先完善

税法，堵住税法漏洞，不给纳税人提供可乘之机。例如，我国营业税条例规定，

纳税人在我国境内转让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要缴纳营业税。但国税发

[1993]149 号文又规定：“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的利润分配、

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但转让该项股权，应按本税目征税。”  

财税[2002]191 号文则更进一步规定对股权转让也不征收营业税。这样，纳税人

如果要有偿转让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则可以先与土地使用权的受让方合资兴办一

家企业，以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然后再将该企业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合资方），

取得现金，从而达到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而免纳营业税的目的。显然，对于纳税

人的上述避税（营业税）行为，税务机关只能通过完善营业税法的办法来加以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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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例如，可以规定，纳税人以土地使用权投资入股的，其三年（或五年）内转

让该项股权应缴纳营业税，这样就可以堵住上述避税通道。 

2.在税法中设置反避税规则，包括特定反避税规则和一般反避税规则
③
。针

对纳税人的避税手段，税法中可以设置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等特

定反避税规则，用这些税法条款牵制住纳税人，使其在使用这些避税形式时不能

得心应手，更不能为所欲为。另外，在税法中规定一般反避税规则，即税务机关

对纳税人不具有真实合理商业目的行为可以不予认可并对其由此导致的收入（利

润）偏差有权进行合理调整，也是有效遏制纳税人避税的重要手段。 

反避税的内容包括国内避税和国际避税，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和防止税收流

失的角度看，对这两种类型的避税行为国家都应当加以抑制。但当前反避税工作

的重点则应当放在抑制国际避税上，因为国际避税会使我国的税收利益流向境

外，它涉及到我国的税收主权。尤其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商投资

企业还会越来越多，
④
如果对“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企业国际避税问题管不

住，则在我国税收制度中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税收流失问题就会日益严重。

当然，重视国际避税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对国内避税放任自流。由于国内避税的

空间很多都与税法不完善有关，因此，应对国内避税的有效方法应当是与时俱进，

随着纳税人经济活动形式的变化适时地修改和完善税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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